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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申报 2021 年度优秀大学生创业项目的通知

为鼓励和吸引优秀人才来淄就业创业，根据《进一步

加强新形势下引才用才工作的若干措施》（淄组发〔2019〕31

号）文件规定，现组织申报 2021 年度优秀大学生创业项目，

择优给予资金扶持。具体通知如下：

一、政策标准

每年选择不超过 200 个优秀大学生创业项目，给予每个 5

万元的创业资金扶持。

二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申报人资格

普通高校在校生、毕业 5 年内（毕业年度为 2016 年以后，

包含 2016 年）高校毕业生或 40 周岁（截至申报时间）以下海

外留学归国青年。

若申报人名下有多家企业，则选择一家进行申报，不得重

复申报。

（二）申报单位资格

1、大学生在本市内注册企业；

2、注册成立时间在 2017 年 12 月 13 日《关于进一步推进

人才优先发展的若干措施》（淄发〔2017〕34 号）出台之后；

3、申报单位有较强的管理团队，内部管理、财务等制度

完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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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申报单位符合国家产业、技术政策，市场前景良好，

具有一定的成长性、市场竞争力和社会效益；

5、申报单位经营规范，社会信誉良好，遵守国家土地、

环保、安全生产等法律法规，无知识产权纠纷，无不良记录；

6、已获 2017 年、2018 年、2019 年、2020 年度“优秀大

学生创业项目”“大学生产业化项目”资金扶持的单位不得重

复申报。

三、申报流程

（一）项目申报

方式一：申报人员登录“淄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”

网站(http://hrss.zibo.gov.cn/)，点击“人才金政37条”专

栏，选择“人才金政37条业务办理登录入口”，按照工商注册

地选择所属机构（具体到所属区县）进行注册，点击“创业项

目扶持”进行申报，并按申报要求和系统提示填报相关信息并

上传附件，点击“提交”。

方式二：手机微信搜索“温暖淄博人社”小程序，在首页

选择“公共就业创业”，下拉列表进入“创业服务云平台”，

选择“创业补贴申报”模块，点击“大学生优秀项目申报”进

行申报。

系统开放时间自2021年8月1日0时起至2021年8月31日24

时截止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（二）审核推荐

各区县人社部门对辖区内申报项目进行审核，将通过审核

的项目通过系统择优推荐到市人社局，并将《淄博市优秀大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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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创业项目扶持资金申请表》《淄博市优秀大学生创业项目汇

总表》（纸质版加盖公章、电子版）报至市人社局。对不符合

申报要求的申报人或申报单位不予通过。

（三）专家评审

市人社局组织第三方专家组对区县推荐的大学生创业项

目进行论证评审。

（四）公示

依据专家评审情况，市人社局提出本年度优秀大学生创业

项目名单，并向社会公示。

（五）资金拨付

公示结束后，对无异议的优秀创业项目，市人社局正式行

文公布名单，并向市财政局申请扶持资金、发放到位。同时各

获评企业按照要求提交纸质材料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申报人要诚实守信，保证提供的各项材料真实可靠。

如有提供虚假材料、骗取资金等行为，一经查实，取消申报资

格并追回扶持资金，并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
（二）各区县人社部门要高度重视，加强宣传，精心组织，

引导辖区大学生积极申报创业项目，联合做好项目初审及推荐

工作。

（三）联系方式：

淄博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创业指导科。

地址：淄博市张店区联通路202号一楼

联系电话：31861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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邮箱：sjybcyk@zb.shandong.cn

张店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就业创业指导科

地址：张店区市民中心 513 室对面

联系电话：2868869

联系邮箱：zdqjybjyk@zb.shandong.cn

附件：1.淄博市大学生创业扶持资金申请表

2.淄博市优秀大学生创业项目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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